
（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saic.gov.cn/zwgk/zyfb/zjwj/qyzcj/201402/t20140220_141962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 

工商企字〔2014〕28 号 

工商总局关于停止企业年度检验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、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：  

  国务院发布的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》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

年度报告公示制度。据此，总局决定，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停止对领取营业执

照的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有限公司、非公司企业法人、合伙企业、个人独资企业

及其分支机构、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（地区）企业，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企

业年度检验工作。  

 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按照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》的要求，抓紧

做好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等一系列新制度的实施准备工作。要向社会公众广泛

宣传将企业年度检验制度改为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的意义。要结合本地企业和

经济发展实际，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，依法查处各类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律法规

的行为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商总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2 月 14 日 

 


